
四、营业执照副本、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缴费凭证、审计或财务报
告、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、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

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等；

总公司证件复印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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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营业执照副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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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应商具有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营保险业务许
可证》，能够正常经营保险业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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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缴费凭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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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计或财务报告

审计或财务报告说明：

1.提供本单位 2024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或本公司出具的

财务报表 或提供银行出具的证明文件。银行出具的证明文件应能说明该供应

商与银行之间业务往来正常，企业信誉良好等。

2.供应商提供企业有关财务会计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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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审计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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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用中国及中国政府采购网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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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（格式自拟）

致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：邓州市市政环卫服务中心

我公司为保险监督管理部门批准依法设立的保险机构，资金实力雄厚，资产

状况良好，具有经营车辆保险业务的资格及理赔能力，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

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，无不良记录及非法行为。

特此承诺。

供应商名称（公章）：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中心支公司

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或被授权人签名（或盖
章）：日期： 20 2 6 年 2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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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（格式）

声明函

周俊瑞（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）代表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

中心支公司（ 公司全称）向本项目的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郑重声明如下：

我公司近三年来的经营活动中，未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

停业、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、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。

特此声明。

供应商（盖章）：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中心支公司

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
日期： 2026 年 2 月 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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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磋商

致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：邓州市市政环卫服务中心

我公司很荣幸参加贵方此次组织的 邓州市市政环卫服务中心环卫专用车辆

和环卫工人人身意外保险保险费采购项目 并在此作出以下声明：我公司是独自

参加此项目的，不属于联合体投标，且如果有幸中标，保证不会发生分包和转包

的行为。
特此承诺，上述内容，如有不符，我公司愿承担全部责任！

供应商（盖章）：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中心支公司

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
日期： 2026 年 2 月 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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